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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勞動政策規劃

     1.勞動政策管制的獨立專屬權

        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第六條明文規定：

        自經區的管理機關掌理事項包括：

         勞工行政、勞動檢查、勞工安全衛生。

         問題：使現行已經是一國多制的勞檢與 
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全衛生管制權，更加多頭馬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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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未研擬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的規畫

        理由：

        避免可能發生的「區內與區外的薪資比 
        價效應以及不公平人的人才競爭」。

        避免違反國際勞工公約之規定。

        避免因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鉤，示範區內

        可能因為引入大量外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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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.未研擬再提高引進藍領外勞比例的上限

        目前「自由貿易港區」內，製造業雇主

        聘僱外勞的比例上限已經高達40%，比

        起3k產業的上限35%為高，而自由貿易

        港區直接轉型為自由經濟示範區之後，

        可以直接適用40%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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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4.適用「吸引台商回流投資方案」的外勞增額方案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國內新增投資案：可增額聘雇外勞5%-10%，且可獲得
        3年免收「附加就業安定費」之優惠。

        台商回台投資案：台商回台設置研發中心或營運總部，
        可附加外勞配額比率15%，發展國際品牌可附加20%，
        且一次預核全部外勞配額，同時5年內可獲得「免收附
        加就業安定費」的優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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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5.適用外勞「預核制」

          預核制：預先核定外勞配額給回流台商使用，不受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就業服務法規定之限制

         就服法之規定：國內招募優先以避免影響本國國民就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進外勞後，必須在1個月內進行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，以確認是否符合僱用本國人之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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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6.「商務居留」的名義，引進中國白領專業人士，進入自
經區內工作。

     第三十條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與示範 事業相關之商
務 或專業 活動者，得由具一 活動者，得由具一 活動者，
得由具一 定規模以上之示範事業代向區管理 定規模以上
之示範事業代向區管理 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核轉，向
內 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核轉，向內 機關或中央目的
事業主管核轉，向內政部申請商務居留。

    適用對象：成立未滿一年、營業額達500萬元以上的事業
單位，或是成立滿一年、營業額達1000萬元以上之事業
單位，就可申請中國白領專業人士來台灣「商務居留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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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 外勞「預核制」的違法問題

    勞動部已經在2013年5月公告修改「就業

   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外勞

    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」，利用「預核」的

    名義，預先核配外勞名額給回流台商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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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就業服務法第47條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前之措
施，明定「雇主聘雇外勞，應先以合理勞動條件
在國內辦理招募，經招募無法滿足其需要時，始
得   就該不足人數提出申請，並應於招募時，將
招募全部內容通知其事業單位之工會或勞工，並
於外國人預定工作之場所公告之。」

• 如今勞動部以一個「審查標準」即欲變更法定申
請程序，不但違背母法授權之範圍，預核的作法
也已經使外勞政策的補充性原則完全喪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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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2.開放中國專業人士來台的問題：一國二制

      現行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許可辦法」對於中國白領專業人士（事
      業負責人或經理人、事業單位之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）來台從事「商
      務活動」（演講、商務研習受訓、履約活動、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）
      的規定，與《就業服務法》對於外國專業人士來台工作的規定，二者
      有三方面的明顯差異。

     若是有中國白領專業人士依照上述辦法，進入自由經濟示範區工作
時，恐將衍生政府在人流管制上的差別待遇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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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一項差異：來臺工作的管制方式
 
  《就業服務法》對於引進白領外國人，訂有管制規定：

   1.「特定職業別管制」（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），包括：專
門性或技術性工作、主管、學校教師、補習教師、運動教練或運動員、宗教
藝術及演藝工作人士。

  2.「特定職業別之特定職位工作」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
至第6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4條，ex：批發業應從事經營管理、設計、規
畫、技術指導等職位）等管制規定。

    同時對於引進藍領外國人之每年得引進總人數，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，由
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、勞工、雇主、學者代表協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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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許可辦法」對於中國白
領人士來台灣，雖然有職業別的管制規定（事業負責

人或經理人、事業單位之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），但是沒有「特定職
業別之特定職位工作」管制規定。

• 雖然有「隨投資金額變動而增加來臺人數上限」
的規定，但是對於「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」及
「履約人員」則沒有來臺人數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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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二項差異：雇主負擔的規費成本

 
 《就業服務法》規定雇主引進外國人來臺工
作時，必須負擔就業安定費、仲介費、每
年的服務費等，但是相對的，中國人士來
台許可辦法中，卻完全沒有雇主必須負擔
任何規費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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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三項差異：來台專業人士的審查資格標準

  《就業服務法》規定：外國人專業人士要想來臺工作，必
須具備專業證照、碩士學歷、大學學歷且有二年工作經驗、
五年工作經驗、跨國企業一年工作經驗等五種資格之一，
而且不論具備何種資格，從事之工作都必須是薪資在
47,971元以上。

    相對的，中國人士來台許可辦法中，卻規定：只要是
跨國企業的中國企業負責人、經理人或是專門性、技術性
服務人士任職滿一年以上的中國人士，就可以來臺服務，
資格審查標準明顯比起《就業服務法》的規定寬鬆，恐將
衍生「假白領、真藍領」問題、健保補助問題。



自由經濟示範區勞動政策的建議

   1.廢除「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八款至第

      十一款外勞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」內的
「預核」規定。

   2.修改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許可辦法」，使

       中國白領專業人士來台比照適用《就業服務法》

      對於外國專業人士來台工作的規定。


